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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  
 

(立法會CRM 535/19-20(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關於 "第七屆
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

排 "的文件  
(立法會 CRM 548/18-19號
文件 )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

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

會就立法會議員酬金及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

討提交的報告  
 

 應主席所請，行政署長向委員簡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就第七屆立法會議員薪津安排所作的決定，詳情載於政

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RM 535/19-20(01)號文件 )。簡括而
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第七屆立法會議員應沿用現

時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 (包括每年調整機制 )。雖然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獨立
委員會 ")就改善議員薪津安排作出的建議並非不合理，但在
考慮到現時本港經濟下滑、勞工市場的薪金變動和就業情

況，以及政府最近就凍結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的薪酬及行

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酬金的決定等因素後，認為不適宜實施

有關建議。  
 
2. 葉建源議員感謝獨立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舉行會

議，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與委員交流意見，並到訪立法會議

員的辦事處，以進一步了解議員及其助理的工作及所關注的

事項。他亦對獨立委員會向政府當局建議採用小組委員會的

建議，以加權指數取代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作為每年調整議員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因子，表示謝意。他強調，加權

指數可提供一個更合理的機制，用以調整議員辦事處營運開

支償還款額的整體水平，並可在某程度上緩解議員在提供具

競爭力的薪金以招聘和挽留一支高質素職員團隊方面所需

的撥款的短缺情況。他認為遺憾的是，政府當局僅僅基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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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港經濟情況而決定不採納獨立委員會就長遠改善每年

調整機制作出的建議。  
 
3. 盧偉國議員對於小組委員會提出以加權指數取代丙

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建議在得到獨立委員會支持下不獲政府

當局採納，表示失望。有關建議可改善現時按丙類消費物價

指數調整的機制，該指數並不能準確反映議員辦事處營運開

支的物價變動。他指出，以擬議加權指數計算的辦事處營運

開支償還款額可加可減，並認為政府當局以現時本港經濟下

滑為理由不採用加權指數並不合理。他促請政府當局日後在

適當時候實施有關建議。  
 
4. 就譚文豪議員詢問獨立委員會提出廢除兼任行政會

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每月酬金扣減三分之一的安排的建議

會否在下一屆立法會實施，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決定第七屆立法會議員會沿用現時第

六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現時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

會議員每月酬金扣減三分之一的安排將維持不變。  
 
5. 胡志偉議員強調，擬議加權指數適用於議員的工作開

支而非個人酬金，採用該指數將有助解決議員面對的資源不

足問題，亦可讓議員更好地服務選民與公眾。採用加權指數

的建議旨在改善來屆立法會的議員工作開支每年調整機

制，他質疑現時本港經濟下滑是否政府當局決定不實施該建

議的合理理由。反之，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向議員提供更多資

源，以便他們在經濟下行時擴大服務範圍，更好地服務社

會。他質疑政府當局是否試圖透過限制議員的資源水平來限

制他們行使權力和職能。  
 

6. 主席表示，鑒於目前的經濟情況，他對政府當局決定

下一屆立法會議員應沿用現時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並無

異議。然而，既然小組委員會建議以加權指數作為每年調整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基礎獲獨立委員會支持，而政府

當局亦認為建議合理，他希望政府當局考慮日後在適當時候

實施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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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署長就主席及委員表達的意見作出以下的綜合

回應：  
 

(a)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同獨立委員會就議員的
薪津安排進行檢討的努力，而獨立委員會報告所

載的建議可為日後的薪津安排檢討提供有用的參

考；  
 
(b) 不存在政府當局試圖限制議員行使權力和職能的

問題。根據現行安排，議員可全權決定如何把辦

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分配於各項開支。此外，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水平不會被凍結，而是

會繼續每年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及  
 
(c) 獨立委員會建議採用加權指數，是考慮到過去數

年職員薪酬及辦事處租金開支的物價變動一直高

於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然而，鑒於現時經

濟下滑，勞工市場瞬息萬變，故此不能確定此趨

勢會否在未來數年持續。  
  
8. 主席強調，小組委員會建議採用加權指數，是考慮到

該指數可提供一個更合理的機制，用以調整議員辦事處營運

開支償還款額，而不是基於該指數能否達致一個優於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的調整幅度。根據加權指數計算的調整幅度不一

定高於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調整幅度。  
 
 

 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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